湖北医药学院档案统计制度

　
　　一、认真贯彻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和上级有关统计工作法律法规。

二、确定专人负责档案统计工作，做好每年归档案卷、归档材料、照片及实物的数据统计工作，建立接收移交目录。
　　三、建立各类档案统计台账，每年对档案的收集、整理、利用、销毁情况进行登记，做到帐物相符，准确无误。

四、及时了解档案资料的利用情况和利用效果，做好日常档案利用实例查、借阅情况统计。
　　五、对档案库房装具、设备要定期进行检查统计；档案进行鉴定和销毁时要及时做好登记统计工作。
　　六、按照上级档案部门要求，及时、准确填报各种报表，并存档备查。
　　七、加强档案整理、利用统计资料的分析研究和总结工作，提高管理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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